
A5

2013

年

1

月

8

日 星期二

主编

：

程林 编辑

：

杨卓卿 电话

：

0755-835５5325

Institution

机构

2013

年券商债券承销变局隐现

部分券商获准参与非金融企业债承销，强者有望更强，并打破商业银行业务垄断

证券时报记者 游芸芸

继

2012

年信用债承销市场呈现

历史性爆发后，

2013

年券商在该市

场的承销格局或将悄然生变。 业内人

士分析，

2013

年债券承销市场竞争

格局将更加泾渭分明， 拥有债券承销

业务全牌照的券商将强者更强。

企业债发行规模爆发性增长

2012

年企业债市场空前爆发增

长。

Wind

数据显示， 全年市场共发

行企业债

484

只， 发行规模达到

6499.31

亿元， 是

2009

年

3252.33

亿

元纪录的两倍。

企业债主承销家数方面， 国开证

券依托国开行这个平台， 以独立主承

销

25

家、 联合主承销

37

家， 总承销

62

家的成绩排名市场第一； 国信证券

经过

2011

年末固定收益业务战略性

调整， 引入了孙明霞业务团队后， 以

独立主承销

36

家、 联合主承销

3

家，

总承销

39

家历史性成绩排名市场第

二； 银河证券再次以总承销

35

家的

成绩挤入前三； 排名第四到第十均为

企业债券承销老牌券商。

某券商固定收益部负责人认为，

2012

年企业债券承销业绩排名中未

见黑马， 充分说明在市场爆发性增长

的背景下， 长期业务积累仍是赢得竞

争的主要因素。

2012

年公司债市场规模也稳步

扩大。

Wind

数据显示， 全年沪深两

市共有

272

只公司债发行， 募集资金

2599.43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228%

和

101%

。 其中国泰君安、 中信建投

和国信证券分别以

25

家、

23

家和

22

家的承销家数位列前三。

值得一提的是， 中小企业私募债

创新开闸完善了交易所公司债的产品

层次， 扩展了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广度

与深度。 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2012

年共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

85

只， 募

集金额

95.93

亿元。 其中， 国信证

券、 平安证券和国泰君安， 分居中小

企业私募债承销金额的前三名。

多位券商人士分析， 中小企业私

募债对发债企业资质要求不高， 准入

门槛较低； 与大券商相比， 深耕区域

市场的中小券商更熟悉当地资源， 具

有较多优势， 试点区域的中小券商如

东吴证券、 浙商证券、 南京证券等均

进入前十榜单， 未来中小企业私募债

市场有望呈现部分全国性大券商和试

点地区中小券商分庭抗礼的局面。

2013

年格局或将改变

2012

年底，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批准证券公司类会员参与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

国泰君安、 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 中

信建投、 广发证券、 东方证券、 海通

证券、 华泰证券、 银河证券和国信证

券等

10

家券商获得主承销业务资格，

可于今年

2

月

1

日正式开展相关业务。

据了解， 上述业务的主承销一直

被商业银行垄断， 证券公司中仅有中

金公司和中信证券少量参与。

Wind

数据显示，

2012

年全年银行间市场

的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合计发行

1812

期， 募集资金约

2.7

万亿元， 分

别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65%

和

47%

。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量和

市场存量已居债券市场首位， 这将为

券商带来巨大的业务机会。

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最新获得

主承销资格的

10

家券商

2012

年企业

债承销规模合计约为

2300

亿元。 考虑

到这些券商强大的承销能力和项目开

发能力， 加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备案程序简单， 国泰君安、 国信证

券等多家券商相关人士预计，

2013

年

上述券商或将利用其在企业债券承销

业务上的优势转化为中期票据和短期

融资券承销业绩， 从而推动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模继续扩大。

实际上， 无论从公司背景、 资产

规模、 业务水平还是规范运作方面，

拥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

资格的多家券商均具备明显优势。 券

商参与非金融企业债承销必将导致

2013

年债券承销市场竞争格局更加

强弱分明， 有资格的证券公司将进一

步巩固市场份额， 而其他大部分券商

在债券承销业务上处于劣势。

相对于商业银行而言， 证券公司具

有机制灵活、 创新能力强的特点， 例如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2

年推出的

创新品种———资产支持票据 （

ABN

） 便

是主要依托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 据

悉，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对于券商的

创新能力寄予厚望， 新业务将进一步打

开券商创新空间， 同时进一步推动市场

迅猛发展。

断档半年

首只股票型集合理财产品问世

证券时报记者 张欣然

1

月

8

日起， 第一创业证券将正

式公开发行年内首只股票型集合理财

产品———“创金价值成长

3

期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自去

年

6

月份华融证券发行完华融稳健成

长

2

号股票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

来， 已持续

6

个多月再无券商发行股

票型集合产品。 而据

Wind

数据统

计，

2012

年全年新发行的券商集合

计划共计

215

只， 其中股票型集合理

财产品仅

4

只。

“受去年

A

股市场的影响， 股

票型集合理财产品整体业绩波动较

大， 保守型或稳健型的投资者不愿选

择股票型集合理财产品， 这导致股票

型集合理财产品发行断档。” 北京某

中型券商资管人士称。

然而， 随着

A

股转暖， 券商资

管也将新产品瞄准

A

股市场。

第一创业证券副总裁、 创金价值成

长

3

期拟任投资主办苏彦祝告诉证券时

报记者， 选择当下发行股票型集合理财

产品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

A

股市场自

2010

年起连续较长时间调整

后， 市场估值有了较大幅度的下调， 系

统性风险逐步释放， 蓝筹股等投资价值

在提升， 因而存在阶段性投资机会。 另

一方面， 在经济结构转型大背景下， 行

业内部竞争加剧， 整合在所难免， 因而

会有结构性投资机会。

不过， 对于传统股票型集合理财产

品的再度问世， 业内人士则表示， 由于

目前股票市场反弹行情未明， 所以短期

内仍难改变投资者对固定类理财产品偏

好， 或许将令股票型集合理财产品的发

行受阻。 但如果此轮股市反弹行情可以

延续， 不排除今年股票型集合理财产品

发行增多的趋势。

深圳证监局强化投资者保护工作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中小股东不满股东大会审议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借款， 要求与公司展开

对话； 软件公司以销售荐股软件为名

推荐股票， 欺骗投资者资金并导致股

票亏损； 夫妻俩通过内幕消息在上市

公司的并购重组中非法牟利……

2012

年， 深圳证监局通过投资者信访和投

诉、 日常监管、 销售检查、 盘面分析

等途径获得大量案件线索， 有效保护

了投资者利益， 并利用在深圳试点的

行政处罚权， 对非法证券行为保持高

压态势。

14

公司电话接听难遭批

2012

年

9

月和

10

月， 深圳

14

家上市公司因为所提供的投资者咨询

电话接听难、 转接难， 遭到了深圳证

监局的批评。

这是深圳证监局推动投资者保护

机制完善的行动之一。 此前数月， 深

圳证监局对辖区内

184

家上市公司投

资者咨询电话的接听情况进行检查，

发现

14

家公司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多

次拨打无人接听， 或电话接通后多次

转接仍难以找到相关工作人员。 通过

这次检查， 一些公司认识到工作的不

足， 部分公司增加了投资者咨询电话

并予以公告。

据悉， 为督促上市公司重视投资

者关系管理， 建立顺畅的沟通交流机

制， 深圳证监局于

4

月

24

日、

8

月

28

日先后向辖区上市公司下发了 《关于

加强上市公司投资者接待工作的通知》

和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宣

传工作的通知》。 截至目前， 已有

170

家公司设立了投资者专栏，

140

家公

司设立了投资者保护宣传专栏。

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 是保护投

资者利益的重要内容。

2012

年， 深

圳证监局引导、 督促有关公司制订股

东回报规划、 完善利润分配决策程序

和机制、 明确分红政策， 并通过修改

公司章程予以固化， 通过公开披露增

强透明度和约束力。 目前， 辖区上市

公司均已完成相关论证修订工作并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 其中

98%

的公司已

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92%

的公司主动

披露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深圳

辖区

2012

年中期现金分红公司

14

家，

比上年增加

56%

； 现金分红金额合计

21.8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4%

； 现金分

红金额占辖区上市公司半年度净利润

的

3.04%

， 较上年同期有所提高。

多家非法证券机构遭端

2012

年

11

月

21

日， 《人民日

报》 一篇 “新财智等股民培训班让股

民赔惨了” 报道， 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 而该报道便是深圳证监局与公安

局联合打击非法证券的有关情况进行

的记录。

“今年， 随着打击非法证券活动

的深入， 非法证券的隐蔽性增强， 不

少机构以销售荐股软件为名， 实际从

事非法证券业务。” 深圳证监局一位

工作人员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从深圳法院系统提供的判决看，

深圳辖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形式由

原来往往仿冒有牌机构名义， 通过网

络平台、 即时通信软件、 电话等方式

向不特定客户提供荐股服务， 如今逐

渐演变为以销售荐股软件为名， 从事

非法投资咨询， 向客户推荐股票， 并

在客户亏损时， 以升级软件或购买更

高级别的软件为名， 继续从事非法证

券业务。

前者如 “深圳市大成宝盈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案”、 “深圳智赢天下投

资有限公司案”、 “深圳市金牛财富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案” 等； 后者如

“深圳市主升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案”、 “深圳市联合财富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案” 等。

更有一部分违法者， 借证券知识

培训的名义， 举办名目繁多的各类培

训班， 收取高额的培训费。

据了解， 新财智股民培训学校即

是典型案例， 目前深圳公安机关已完

成侦查工作， 并将此案移送检察院。

在深圳证监局和深圳公安机关的联合

打击下， 此类非法证券咨询活动基本

得到遏制。 来自深圳法院系统的信息

显示，

2012

年以来深圳法院系统陆

续审结了

10

多起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案件， 涉及金额近亿元、 机构

12

家，

判处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近百人， 同

时还有多起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案件处

于检察公诉和审理阶段。

4

起内幕交易案遭查

2010

年开始， 上海、 广东、 深

圳三地证监局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

开展行政处罚试点工作，

3

家派出机

构对授权范围内的证券、 期货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深圳证监局自试点行政处罚工作

以来， 已审结

2

件超比例持股未披露

案、

4

件内幕交易案、

1

件从业人员私

下接受委托买卖证券案， 涉案当事人

12

人， 已执行罚款金额

139

万元。

2012

年， 深圳证监局行政处罚

试点工作进一步加大力度， 自办案件

逐渐增多。 截至

12

月中旬， 深圳证

监局已完成 “林某辉、 艾某萍、 朱某

强内幕交易”、 “刘某祥、 曾某妲内

幕交易”、 “钟某强超比例持股未披

露”、 “胡某内幕交易” 等

4

起案件

的执行工作， 对

7

名当事人做出了

6

份行政处罚决定并全部公开， 罚款已

全部执行到位。 另

2

起案件也已审

结， 即将做出正式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试点工作的实效明显。

首先， 相关案件的审理效率不断提高，

办案周期明显缩短。 比如， 已办结的

3

件内幕交易案从接收案卷材料到结

案执行， 均不超过

2

个月； 其次， 办

案过程注重了说理教育， 执行效果较

好。 试点以来， 深圳证监局已经作出

的处罚决定执行情况均较好， 当事人

均落实了责令改正的要求； 再次， 促

进了监管执法的联动。 试点案件中，

证券从业人员违规案为信访受理中发

现的线索， 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提

请立案稽查， 内幕交易案件的线索也

来自派出机构和交易所对股价异动的

一线监管。 案件的查处则是信访、 日

常监管与稽查执法联动的结果。

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

在投资者教育上， 深圳证监局一

方面重视对从业人员的教育， 另一方

面重视依靠集中有效的宣传， 普及投

资知识， 提示投资风险。

2012

年， 深圳证监局对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从业人员进行

了一定密度的培训和教育。 深圳证监局

组织拟上市高管参加以 《公司法》、

《证券法》 内容为主的考试， 并把考试

结果作为评估辅导效果的重要标准， 写

入 “辅导监管报告”。 截至

2012

年

11

月

30

日， 深圳证监局共组织

32

家拟上

市公司、

337

人参加两法考试； 组织

138

家

360

人参加深圳市拟上市公司规

范上市培训班； 组织

87

家

264

人参加

上市公司董监高培训。

2012

年

3

月份， 深圳证监局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联合举办了 “弘扬理性投

资” 培训交流活动， 组织深圳辖区

220

家证券营业部负责人参加培训。

10

月

份， 深圳证监局还组织辖区

30

余家证

券公司、 基金公司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

“投资者保护有奖问答” 活动。 证券、

基金公司共有

1.9

万名员工参与有奖问

答， 在提醒从业人员提高投资者保护意

识等方面达到了预期效果。

同时， 深圳证监局还组织广大投资

者参与 “有奖问答”， 宣传证券政策法

规， 倡导理性投资理念。 投资者使用的

题目涉及入市准备、 理性投资理念、 上

市公司分红、 上市公司退市、 警惕非法

咨询、 正确行使投资者权利等热点问

题。 根据统计， 深圳辖区

17

家证券公

司和

16

家基金公司共有

12.8

万名客户

参与。

结合市场情况和阶段性重点工作，

深圳证监局积极开展走基层和调查研究

工作。

2012

年深圳证监局领导多次到

机构现场走访检查， 并与部分中小投资

者进行座谈， 围绕投资者教育、 适当性

管理、 投资者权益保护等话题与投资者

交流， 并认真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

议， 形成相关报告报送证监会。 深圳证

监局还组织辖区期货公司围绕服务 “三

农” 和小微企业， 服务实体经济， 发挥

期货市场作用这一中心任务， 开展了期

货行业走基层活动。

在证券行业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

尤其是在资产管理、 自营、 直接投资等

业务相继放松管制的情况下， 深圳证监

局积极推动辖区券商参与行业创新各项

工作， 陆续逐家走访辖区公司， 了解公

司产品、 业务、 管理模式创新情况， 并

提示公司对业务发展过程中的客户适当

性管理等问题加以关注。

2012

年前

10

月

沪外资银行累计盈利

114

亿

证券时报记者 赵缜言

上海银监局日前发布了一组外资

银行成绩单。

2012

年前

10

月， 在沪

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累计盈利

114

亿

元， 不良贷款率为

0.33%

。

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

10

月末，

在沪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

15535

亿

元； 去年前

11

月， 共有

17

家在沪外

资银行完成增资

123

亿元。 在全球经

济深度调整背景下， 该数据表明外资

银行对新兴市场的战略倾斜和对中国

经济及上海金融的信心。

上海银监局同时透露， 去年

12

月初， 银监会正式批准巴西银行筹建

上海分行， 这意味着国内首家南美银

行分行即将落户上海。 在银行数量上，

上海去年全年共新增

1

家中外合资银

行 （浦发硅谷银行），

3

家境外银行分

行， 另有

3

家境外银行分行 （上海商业

银行上海分行、 印度同心银行上海分

行、 巴西银行上海分行） 获批筹建。 截

至去年

11

月末， 已有来自

27

个国家和

地区的银行在沪设立机构， 其中包括外

资法人银行

22

家， 各类外资银行分行

77

家 （含在华法人的分行和外国银行

分行）， 同城支行

101

家， 外资银行代

表处

84

家。

渣打银行回归缅甸开展业务

� � � �渣打银行昨日表示， 缅甸央行

已经给予渣打银行许可， 渣打将重

新在仰光开设代表处。 该代表处即

将开业， 主要将开展企业银行业务，

为渣打的亚洲、 非洲和中东的全球

客户网络提供业务支持。 至此， 渣打

银行成为在东盟所有

10

个成员国都开

展业务的唯一大型国际银行。

2012

年

1

月， 渣打集团执行董

事兼亚洲区首席执行官白承睿 （

Jaspal

Bindra

） 曾向香港媒体表示， 渣打十分

乐意能重回缅甸开展业务， 但到缅甸开

展银行业务取决于何时取消对缅制裁。

随后， 在

2012

年

4

月， 在缅甸议会补

选顺利结束之后， 欧美国家陆续表示，

将采取措施解除对缅甸的部分经济制

裁， 包括解除针对缅甸的金融机构出口

和投资禁令。 （蔡恺）

安信信托重组五年仍告失败

证券时报记者 唐曜华

安信信托

5

年重组路最终宣告失

败。 据安信信托公告， 由于相关方未

在重组方案到期前提交经调整后的新

重组方案， 安信信托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于

1

月

7

日起失效。

安信信托自

2006

年底开始正式

启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首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

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并于

2008

年

6

月

16

日获得有条件通过， 但安信信托

此后并未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2012

年

1

月

16

日， 证监会

2012

年第

二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并否决了

经调整后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

为促成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安

信信托同意将经调整后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有

效期延长

1

年。 但截至重组方案最后有

效期

2013

年

1

月

6

日， 安信信托及上

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收到交易

相关各方关于再次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任

何书面文件， 而继续上报此前被否方案

已不可行， 因此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到期自动失效。

注： 私募债情况公告截止日期为

1

月

7

日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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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获准代销金融产品

� � � �据光大证券公告， 上海证监局已

核准该公司变更业务范围， 增加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 光大证券将根据批复

为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配备有关人

员、 业务设施、 信息系统和经营场所，

并将在修改公司章程、 申请工商登记变

更并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 依法

开展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唐曜华）

山西证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证监会受理

� � � �据山西证券公告， 山西证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吸收合并的申请已获

证监会受理， 此次现金和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吸收合并事项尚需取得证监会

的核准。

（唐曜华）


